

内蒙古自治区艺术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自治区艺术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内蒙古自治区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内政办发〔2016〕136号）、《内蒙古自治区对下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内政办发〔2016〕134号）等相关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资金由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全区艺术发展。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坚持“统筹规划、择优支持、公开透明、加强监督、注重绩效”的原则。
第四条  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财务规章制度和本办法的规定。
第二章  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

第五条  专项资金使用范围主要包括：
（一）艺术创作生产。支持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综合性文艺晚会、乌兰牧骑“一专多能”等舞台艺术作品的创作；支持美术作品的创作。
（二）公益性演出。支持全区性惠民演出任务及活动、针对特殊群体开展的慰问演出、院团自身业务建设需要开展的公益性演出等。
（三）文化传播交流推广。在国内实施的全区经典艺术作品的推广与传播；按照国家、自治区年度对外文化交流任务，组织实施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四）艺术人才培养。对编剧、导演、作曲、表演、舞台美术、舞台技术等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培训。
（五）艺术品牌建设。全区性各类专业文化艺术活动。
（六）设备购置。支持艺术院团添置更新舞台服装、灯光、音响、舞美、乐器等专业设备购置。
（七）艺术档案。包括艺术档案的征集、整理、档案设备、数字化保护、陈列展示等。
（八）艺术组织管理支出。主要用于开展艺术活动宣传推广、展览推介、对外交流合作、绩效评价等组织管理支出。
（九）其他列入年度重点工作的艺术发展工作。
第六条  专项资金不得用于各种罚款、捐款、赞助等支出，不得用于工资性支出和偿还债务支出，不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工具、楼堂馆所建设等支出。

第三章  职责分工

第七条  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负责专项资金的年度预算编制；对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提出的资金分配方案进行审核；下达和拨付专项资金；会同相关部门做好资金监管及绩效评价管理工作；按照相关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参与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提出项目支持的重点和年度预算建议；建设项目库和专家库；会同自治区财政厅组织项目申报；组织项目评审；会同财政厅提出资金分配方案；开展日常监督和评估；设立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推动开展专项资金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按照相关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  盟市财政部门配合本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做好本级和旗县（市、区）文化和旅游、财政部门在项目库建设、项目申报、审核、资金拨付、监督及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工作，切实加强资金管理。

第十条  项目资金使用单位对所提供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合规性负责，负责专项资金的核算管理，做好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等。
第四章  项目申报和审批

第十一条  专项资金采取项目法分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会同财政厅发布项目申报通知，明确资金支持重点、申报主体、范围、条件及有关具体要求。
第十二条  专项资金实行逐级申报。项目实施单位按照属地原则和预算级次，逐级向所在地文化和旅游局、财政局提交相关材料，地方各级文旅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初审、汇总后，由盟市文化和旅游局、财政局联合行文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直属有关部门（单位）项目申报材料，经归口管理的自治区主管部门审核后，报送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第十三条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委托中介机构或组织专家对上报的项目进行评审，并根据评审结果会同财政厅提出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经自治区财政厅审核后下达。
第五章  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

    第十四条  盟市财政部门收到自治区预算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后30日内正式下达旗县（市、区）财政部门。旗县（市、区）财政部门会同本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将资金拨付到具体项目单位。 

    第十五条  专项资金预算一经批复，应严格执行，项目单位不得随意调整。如项目发生终止、撤销、变更的，项目单位需按原渠道上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批准调整，并报自治区财政厅备案。
第十六条  项目单位收到资金后，应落实工作任务，及时组织项目实施。结转结余资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结转结余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专项资金下达后，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办理，属于政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制度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专项资金购置形成的固定资产属于国有资产的，应当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知识产权、专利等无形资产的管理，应当按照国家相关知识产权和专利法律法规执行。
第六章  绩效评价与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按照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科学制定资金绩效目标、指标和评价标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不定期组织或委托第三方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第二十条  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资金使用情况相挂钩的机制。对绩效评价结果较差，挤占、挪用和支出进度慢的盟市和单位，自治区将减少专项资金安排。
第二十一条  各级财政、文化和旅游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应加强专项资金和项目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专项资金使用单位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按照批准的方案组织项目实施。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专项核算，建立健全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审批、使用和绩效管理等方面的管理制度，自觉接受审计、财政和文化和旅游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专项资金申报、使用管理中存在弄虚作假或骗取、虚报、冒领、截留、挪用资金等财政违法违规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实施期限为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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